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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食品生产许可“一证多址”

改革试点的通知
渝市监发〔2022〕26 号

各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24 号），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

庆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22〕2 号）

要求，持续深化食品生产许可改革创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24

号）等规定，现就我市食品生产领域开展“一证多址”改革试点

的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同一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管辖区域内，同一市场主体存在

两个及以上的食品生产地址，经该市场主体申请，许可机关现场

核查，对符合食品生产许可条件的，准予在其食品生产许可证上

载明多个生产地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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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食品生产许可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不适用本

通知。

二、办理方式及材料规范

（一）办理方式

通过线上办理的，申请人可登录“渝快办”网上办事大厅向

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食品生产许可（特殊食品除外）的新办、

变更及延续；通过线下办理的，申请人直接向各区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服务窗口提交申请资料。

（二）材料规范

1．新办食品生产许可证时申请载明多个生产地址的，按照《食

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。

2．已有食品生产许可证，申请增加生产地址的，按照《食品

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，与变更食

品生产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参照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

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。

3．已有食品生产许可证，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延续同时增加生

产地址的，按照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的要求提

交申请材料。与延续食品生产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参照《食

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。

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

－ 3 －

适用告知承诺程序办理上述食品生产许可的，申请人还应当

提交符合要求的《低风险食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》。

三、受理及审批流程

（一）一般流程

1．申请人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各区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应按要求受理食品生产许可申请。

2．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按照规定的

时限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作退回补正处理；对

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各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按要求作出不予受

理的决定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
3．已受理的新办食品生产许可或新增生产地址申请，各区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按照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及

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》（食药监食监一〔2016〕103 号）等相

关要求，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，并按时限要求完成现

场核查。新办食品生产许可的，应对所有生产地址进行现场核查；

变更或延续食品生产许可的，按照食品生产者的食品安全信用状

况安排现场核查。

实际生产地址经现场核查符合食品生产许可要求的，应在每

个生产地址后加括号注明该地址生产加工的食品类别名称，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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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》的备注栏注明对应食品类别的生产

地址。

4．各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在“渝快办”网上办事大厅上公

示的承诺办结时限内做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对于符合条

件的，按要求向申请人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，对于不符合条件的，

应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，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

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（二）告知承诺流程

1．申请人满足告知承诺条件，自愿选择适用告知承诺程序申

请食品生产许可，且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受理后即

制发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。

2．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，应当场作出不予许可决定，书面告

知申请人并说明不予许可理由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落实证后监管

1．对于判定为通过现场核查的，申请人获证后应当在 1 个月

内对现场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结果向属地区县

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监管科室书面报告；各区县市场监管局食品

生产监管科室应当在作出许可决定后 3 个月内对获证主体涉及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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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的生产地址开展一次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现场核查中发现的问

题是否已经整改。

2．申请人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，属地市场

监管局食品生产监管科室应在发放许可证后 30 个工作日内对食

品生产主体新增的所有生产地址实施体系检查，对检查发现不能

保证食品安全的，撤销食品生产许可，对违法违规食品生产主体

依法查处，并将相关情况记入信用档案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

司法机关。

（二）强化信用监管

1．“一证多址”食品生产者的日常监管职责应由各区县市场

监管局食品生产监管科室按照风险分级管理的要求履行。

2．“一证多址”食品生产者任意一个生产地址有监督抽检不

合格、监督检查不符合、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，以及其他保障食

品安全方面存在隐患等食品安全信用记录的，除变更生产者名称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住所及生产地址名称等登记事项外，其余

变更及延续的许可申请均需对许可证上载明的所有生产地址进行

现场核查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监管

各区县局应加强对食品生产许可的执法监督管理，食品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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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的生产地址未在其食品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，视为未取得食品

生产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，各区县局应依法作出调查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强贯彻落实。各区县局要统一认识，

精心组织，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，积极有效的开展食品生产许

可“一证多址”改革试点工作，推进食品生产许可领域优化营商

环境工作落地落实。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日常监管。各区县局要切实加强

许可与监管工作的衔接，履行监管责任，强化监管措施，督促企

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切实保障生产环节食品质量安全。

（三）总结经验做法，提升服务效能。各区县局在实行“一

证多址”改革过程中如遇到问题，应及时与市局沟通、协调解决，

要总结改革过程中创造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不断提升服务效能。

对“一证多址”改革工作如有意见和建议，及时向市局反馈。

联系人：食品生产处张瑜；联系电话：023-67209913。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3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